
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偿付能力信息

截至2018年03月31日，我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38.64%，偿付能力充足率已达监管要求；我
公司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B。

关于偿付能力详细信息可于本公司官网（www.xintai.com）“公开信息披露”专栏进一步查询。

尊敬的客户：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被保险人发生死亡、伤残、疾病等风险事故时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
龄、期限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人身保险具有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可以用于为人们的生活进行长期财务
规划。为帮助您更好地认识和购买人身保险产品，保护您的合法权益，中国保监会请您在填写投保单之前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请您确认保险机构和销售人员的合法资格
请您从持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的合法机构或持有《保险销售

从业人员执业证书》的销售人员处办理保险业务。如需要查询销售人员的销售资格，您可以要求销售人员告知具体查询方式，或
登录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查询 (网址:http://iir.circ.gov.cn)。

 二、请您根据实际保险需求和支付能力选择人身保险产品
请您根据自身已有的保障水平和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保险产品。多数人身保险产品期限较长，如果需

要分期交纳保费，请您充分考虑是否有足够、稳定的财力长期支付保费，不按时交费可能会影响您的权益。建议您使用银行划账
等非现金方式交纳保费。

 三、请您详细了解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
请您不要将保险产品的广告、公告、招贴画等宣传材料视同为保险合同，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向您提供相关保险产品的条款。

请您认真阅读条款内容，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权利和义务、免赔额或免赔率的计算、申请赔款的手
续、退保相关约定、费用扣除、产品期限等内容。您若对条款内容有疑问，您可以要求销售人员进行解释。

 四、请您了解“犹豫期”的有关约定
对于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保险合同，除当地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若您通过本公司委托的具有合法资质的商

业银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订立本保险合同的，自您收到本合同并签收之日起十五日内为犹豫期；您通过其他渠道与本公司订立本
保险合同的，自您收到本合同并签收之日起十日内为犹豫期。在犹豫期内，您可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但应退还保单，保险公
司除扣除不超过10元的成本费以外，应退还您全部保费并不得对此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五、“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请您慎重
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您会有一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同约定退

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表附在正式保险合同之中，您若存在疑问，可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解释）。

 六、请您充分认识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风险和特点
（1）如果您选择购买分红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如果实际经营成果优
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才会将部分盈余分配给您。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差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可能不会派发红利。产品说明书或
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如果您选择购买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您应当详细了解投资连结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括初始费用、
买入卖出差价、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资产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投资连结保险账户价
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完全由您承担。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
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实际投资可能赢利或出现亏损。如果您
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3）如果您选择购买万能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万能保险产品通常有最低保证利率的约定，最低保证利率仅针对投资
账户中资金。您应当详细了解万能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括初始费用、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
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万能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万能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您要承担部分
投资风险。保险公司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只能代表一个月的投资情况，不能理解为对全年的预期，结算利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的
资金，不针对全部保险费。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最低保证利率之
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
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七、请您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
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兼具保险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不同保险产品对于保障功能和投资

功能侧重不同，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产品经营主体是保险公司。您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款、国债、基金等金融



产品进行片面比较，更不要仅把它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品。

 八、选择健康保险产品时请您注意产品特性和条款具体约定
健康保险产品是具有较强风险保障功能的产品,既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也有费用补偿性质的。定额给付性质的健康保险按约

定给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是否获得其他医疗费用补偿无关；对于费用补偿性质的健康保险，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可能会相应
扣除被保险人从其他渠道所获的医疗费用补偿。请您注意条款中是否有免赔额或赔付比例的约定、是否有疾病观察期约定。如果
保险公司以附加险形式销售无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产品，请您注意附加健康保险的保险期限应不小于主险保险期限。

 九、为未成年子女选择保险产品时保险金额应适当
如果您为未成年子女购买保险产品，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应符合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

护未成年人权益，防止道德风险；同时，从整个家庭看，父母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支柱，以父母为被保险人购买保险，可以
使整个家庭获得更加全面的保险保障。

 十、请您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亲笔签名
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投保时，您填写的投保单应当属实；对于销售人员询问的有关

被保险人的问题，您也应当如实回答，否则可能影响您和被保险人的权益。为了有效保障自身权益，请您在投保提示书、投保单
等相关文件亲笔签名。

 十一、请您配合保险公司做好客户回访工作
各保险公司按规定开展客户回访工作，一般通过电话、信函和上门回访等形式进行。为确保自己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您应

对回访问题进行如实答复，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立即提出，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详细解释。请您投保时准确、完整填写家庭住址、邮
编、常用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以便保险公司能够对您及时回访。

 十二、请您注意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发现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请注意保留书面证据或其他证据，可

向保险公司反映（全国客服电话：95365）；也可向当地保监局（电话详见附表1）或当地保险行业协会（电话详见附表2）投诉
；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

附表1:
浙江省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 4006057178 宁波保监局 0574-87848620

江苏保监局 025-86793909 上海保监局 021-38656666
北京保监局 010-66290501 湖北保监局 027-88937700
河北保监局 0311-66007891 江西保监局 0791-86387112
福建保监局 0591-87805386 厦门保监局 0592-8122300
河南保监局 0371-63388321 广东保监局 020-38361222
山东保监局 0531-86123966 青岛保监局 0532-85703903

黑龙江保监局
0451-51958037 
0451-51958038

深圳保监局 0755-82531000

辽宁保监局 024-22596559 大连保监局 0411-82563767
附表2:
浙江省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 4006057178 宁波市保险行业协会 0574-27995000

南京市保险行业协会 025-84791449 上海市保险行业协会 021-63155989
北京市保险行业协会 010-58703366 武汉市保险行业协会 027-88937801

石家庄市保险行业协会 0311-66007861 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 0791-86250863
福建省保险行业协会 0591-87820639 厦门市保险行业协会 0592-5908359
周口市保险行业协会 0394-6171223 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 020-89310209
济南市保险行业协会 0531-87905920 青岛市保险行业协会 0532-80926901

黑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 0451-51996836 深圳市保险同业公会
0755-83529983 
0755-82964930

辽宁省保险行业协会 024-22562500 大连保险行业协会 0411-82827062

投保人声明：
保险销售人员已对上述内容讲解清楚，本人已详细阅读本投保提示书并对上述内容已了解并认可，并同意本声明成为保险合

同的组成部分。

   投保人签名：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本《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依保监发（2009）68 号文件制定


